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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15主题“消费与安全”

1998年
为了农村消费者

1999年
安全健康消费

2000年
明明白白消费

2001年
绿色消费

2002年
科学消费

2003年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2004年
诚信·维权

2005年
健康·维权

2006年
消费与环境

2007年
消费和谐

2008年
消费与责任

2009年
消费与发展

2010年
消费与服务

2011年
消费与民生

2012年
消费与安全

多知道点：

近年的3·15主题

“消费与安全”年主题的涵
义，一是提高企业消费维权的意
识和水平，促使其生产安全的产
品，提供安全的服务，预防和减
少安全隐患，确保消费者在消费
过程中，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到
损害。二是增强节约资源和环保
意识，保障环境安全，维护消费
者的长远利益。三是要特别注重
对老人、儿童、农民等弱势群体
的保护，采取措施，保障他们的
安全权益。四是树立科学、合理

的消费观念，使消费行为符合安
全消费的要求，通过消费者的选
择推动行业规范发展，更好地保
障消费者安全权益。

确定“消费与安全”年主题
的依据为：第一，安全权是消费
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九
项权利”，其中第一项就是“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
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
的权利”。消费者只有在生命健

康和财产不受到危害的情况下，
才能顺利地进行消费活动，才能
进一步实现所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二，安全权是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刚刚闭幕不久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调
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
力，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
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
热点”。这就需要营造安全的消
费环境，提供安全的商品和服
务，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消费信心是扩大内需的保
障，只有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信
心，消费者才能放心消费，才能
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 三 ，安 全 权 是 保 障 民
生、维护人权的需要。消费安
全 与 民 生 幸 福 息 息 相 关 ，与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息息相
关，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关
注 消 费 安 全 ，符 合 消 费 者 的
愿 望 和 要 求 ，有 利 于 提 高 消
费者的生活质量。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定

于每年的3月15日，最先由国

际消费者联盟组织于1983年

确定，目的在于扩大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宣传，更好地保

护消费者权益。根据当前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

是结合消费者对消费领域问

题的反应，中国消费者协会

决定将2012年年主题确定为

“消费与安全”。

今年的315宣传现场。本报
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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